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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目湖之星——创新之星奖学金评选办法

1、 名额设置
已取得一定创新研究成果（包括但不限于文章、专利、技术方案、软著、成果转移案例等），且研究成果符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（以下简称“物理所”）和长三角物理研究中心（以下简称“中心”）成果转化发展方向的在读研究生,可以参评创新之星奖学金。
特优奖:每年1名,奖励金额5万元/人，一次性发放； 
优秀奖:每年3名,奖励金额2万元/人，一次性发放。
注：奖励金额均为税前金额。
2、 申请条件
1. 申请人为物理所在读研究生。
2. 热爱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遵纪守法，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。
3. 科研能力合格，在历次研究生考核中未被评为过“C”或“D”。
4. 在包括但不限于清洁能源、功能材料、智能装备、精密测量等领域取得过一定创新研究成果，且申请人应为主要完成人，成果形式不限。
5. 参评成果不得有涉密内容，不得存在成果纠纷，不得损害研究所利益。
6. 申请人导师及所在课题组组长同意推荐，并在申请材料签字确认。
7. 同一项成果，原则上只能由主要完成人申报；
8. 曾获此奖学金表彰的成果，不得再次作为报奖材料申报。
3、 申请材料
申请者需要提交申请表一份（附件3），并附上相关证明材料。
4、 评审方式
1. 初评
物理所和中心根据申请人所提交的材料，评选出不超过10人进入终评环节。
2. 终评
终评环节由创新之星奖学金专家组进行评审。专家组5到7人，由物理所、中心商议确定。
申请人准备6分钟的PPT汇报，由专家组进行打分，按名次评选出特优奖1名，优秀奖3名。
5、 附则
本规定由物理所和中心共同负责解释。
